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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文理学院固定资产赔偿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固定资产管理，增强全校师生员工

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，维护固定资产的安全、完整和有效

使用，避免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顺利进

行，根据《陕西省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

《宝鸡文理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各使用单位和归口管理部门应对本单位占

用、使用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加强管理，做好日常检查和

维护工作，建立科学的保管和使用制度，制定必要的技术操

作规程，责任到人，切实防止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。

第二章 赔偿原则

第三条 凡因下列原因发生责任事故，造成固定资产损

坏，应予以赔偿：

1.擅自移动、使用、拆卸、改装固定资产；

2.擅自将固定资产公物私用；

3.不遵守操作规程或尚未掌握操作技术就轻率动用；

4.在实验过程中不听从指导；

5.管理或指导人员因工作失职，责任心差，管理不善等

人为因素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；

6.维保期内不如实上报固定资产质量问题，造成损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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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其它主观原因造成损坏。

第四条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属于固定资产丢失事

故，应予赔偿：

1.因保管不善，防范不严，造成固定资产丢失或被盗；

2.教职工出面为学生借用，学生毕业时未还；

3.单位借、还制度不健全，出国、外调人员离开学校所

借固定资产未还；

4.在资产调拨、移交过程中接收人未对实物进行查验办

理移交手续，造成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，由接收人承担赔偿

责任；

5.公物私用后造成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。

第五条 在发生责任事故时，有下列因素的可酌情减轻

赔偿：

1.在提运、保管、领发、外借和使用中一贯遵守各项制

度，爱护固定资产，偶尔疏忽造成损失；

2.按照指导或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确因缺乏经验或技术

上的不熟练造成损失；

3.发生事故后能积极设法挽救损失，且主动如实报告，

认识较好。

第六条 由于下列客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的，

可免予赔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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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因固定资产本身缺陷或工作操作特殊性引起的损坏，

确实难以避免；

2.因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久远，在正常使用时发生损坏或

合理的自然损耗；

3.经过批准，使用有关固定资产来试行新的操作或检修

时，虽采取了预防措施，但仍未能避免损失；

4.已采取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，仍未避免固定资产被

盗，且经公安部门或保卫部门鉴定属于被盗；

5.由于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造成固定

资产损坏、丢失。

第七条 损坏、丢失固定资产的责任事故，属于几个人

共同负责的，应根据每个人责任大小和表现认识，区别处理，

分担赔偿。

第八条 学生借用固定资产丢失、损坏的，批准借用教

师有责任督促学生按赔偿标准进行赔偿；如学生由于各种原

因不能赔偿的，由批准借用教师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三章 赔偿标准

第九条 固定资产轻微损坏的，其损失价值应根据具体

情况确定赔偿标准：

1.损坏、丢失零配件的，且能修复不影响原有性能的，

只赔偿零配件的价值；

2、局部损坏可修复的，只计算修理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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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因责任事故导致的部分损坏且经过修复不影响原有

性能的，只赔偿修理费；如经过修理达不到原有性能但尚能

使用的，应加重赔偿。

第十条 因个人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且无法修复的，

资产使用期超过一年的，按资产使用年限计算赔偿金额，具

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应赔偿金额＝[（原值－净残值）/使用年限]×（使用

年限－已用年限）

上述公式中，电脑、复印机、打印机等电子类设备使用

期限为 6 年，净残值为原值的 5％，其他电子类设备使用期

限为 10 年，净残值为原值的 5％；机械类设备使用期限为

20 年，净残值为原值的 10％；其他仪器设备使用期限为 15

年，净残值为原值的 10％；家具类固定资产使用期限为 20

年，净残值为原值的 5%；

已经达到上述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，按净残值进行赔

偿。

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丢失的，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赔偿

标准：

（一）属于个人原因丢失的公、民两用性较强的固定资

产，包括计算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照相机、摄像机、录像机、

电视机、冰箱、打印机等设备，一律按其原价赔偿；属隐匿

或经查实擅自处置的加倍赔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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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属于个人原因丢失的公、民两用性不强的固定资

产，应根据事故性质、资产新旧程度、造成后果的轻重及个

人认识态度等，按原价的 30%—50%赔偿；

（三）属于个人原因丢失的贵重固定资产（原价在 10

万元以上，含 10 万元），如原价低于现行市场价的，按原

价的 3 倍赔偿；原价高于现行市场价的，按现行市场价价的

3 倍赔偿；

（四）经当地公安机关鉴定，由于安全措施不到位或存

放地点不当造成资产被盗的，按原价赔偿；

第十二条 特殊固定资产(如文物等)或特殊情况下赔偿

金额，不受上述比例限制。

第四章 处理程序和权限

第十三条 发生责任事故，造成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的，

使用单位应向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报告，并迅速查明情况和原

因，分清责任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及时进行处理。固定资产被

盗时，应注意保护现场，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案。

第十四条 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 元以下，应及时向所在

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报告，由所在单位组

成临时调查小组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，单位负责人核准，有

关书面材料报归口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经学校资产

管理委员会审核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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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 元以上，要立即向所在

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和主管校长报告，所在单位查明原因、

责任，提出处理意见，由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，提

出处置意见（属于损坏事故的还应附加由 3 名以上技术人员

签字的技术鉴定书），由学校审批后执行。

第十六条 赔偿人和赔偿单位凭审批表到财务部门办理

缴款。

第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况的，除责令赔偿外，还应根据

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相关规定

进行追责和行政处分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:

（一）严重不负责任，严重违反操作规程；

（二）发生事故隐瞒不报，推诿责任，态度恶劣；

（三）损失重大，后果严重；

（四）事故发生后，伪造现场或谎报情节，弄虚作假；

（五）未经批准，擅自挪作私用造成损失。

第十八条 外单位来我校工作、学习人员，如发生固定

资产损坏、丢失事故，参照此办法执行。

第十九条 对损坏、丢失造成报废的，办理赔偿缴款后

应及时办理报损、报废手续。

第二十条 赔偿费一律上交学校财务处，纳入预算管理，

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理和挪用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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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一切占有、使用学校固定资

产的单位、集体和个人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颁

布之日起执行。


